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0 8年度金字第2 1號   0 2

        原　　　告　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 0 3

          0 4

        法定代理人　邱欽庭  0 5

        訴訟代理人　陳威勳律師（言詞辯論後解除委任）  0 6

        兼複代理人　林青穎律師  0 7

        被　　　告　毅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0 8

          0 9

        兼  1 0

        法定代理人　黃秋永  1 1

          1 2

          1 3

        訴訟代理人　陳錦旋律師  1 4

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林立夫律師  1 5

       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任董事職務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 0 8年5月8日  1 6

        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  1 7

            主      文  1 8

        被告黃秋永擔任被告毅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職務，應予解  1 9

        任。  2 0

       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  2 1

            事實及理由  2 2

        一原告起訴主張：原告係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（下  2 3

          稱投保法）設立之保護機構，而被告毅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  2 4

          下稱被告公司）係經申請核准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 2 5

          （下稱證交所）買賣股票之上市公司，被告黃秋永則係於民國  2 6

          1 0 5年間擔任被告被告公司董事長之職務，綜理被告公司營運  2 7

          業務決策。於1 0 5年1月6日，黃秋永考量全球股市走向非佳，  2 8

          復依據當時被告公司股價淨值比與市場狀況，決定買回公司庫  2 9

          藏股，遂由被告公司財務長指示財務部經理於同日下午辦理開  3 0

          會通知事宜，除將該次會議時間定於1 0 6年1月1 4日1 0時外，並  3 1

          將買回公司庫藏股一事列入會議預定討論事項，則於1 0 5年1月  3 2

0 1

１



          6日（即寄發董事會開會通知書日），被告公司之重大消息已  0 1

          屬具體明確。嗣被告公司如期召開董事會且決議通過買回公司  0 2

          股份，後於1 0 5年1月1 4日1 5時1 6分依法於證交所公開資訊觀測  0 3

          站公告「被告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，將自1 0 5年1月1 5日至同年  0 4

          3月1 4日間買回被告公司股份，目的為轉讓股份予員工，預計  0 5

          買回數量為1 , 5 0 0萬股，占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比率4 . 3 9％  0 6

          ，買回區間價格為每股新臺幣（下同）1 2至1 8元，買回股份之  0 7

          總金額上限為2億7 , 0 0 0萬元」之重大訊息，則重大消息自此時  0 8

          起已對外公開，依證券交易法（下稱證交法）之規定，被告公  0 9

          司內部人於證交所之交易即應於重大消息公開後1 8小時內（即  1 0

          至1 0 5年1月1 6日9時1 6分止）受有限制。詎黃秋永斯時明知其  1 1

          為被告公司董事長，仍於前述禁止交易期間內，指示不知情之  1 2

          訴外人許玲瑜使用其本人及他人帳戶先後買進被告公司股份共  1 3

          計1 , 1 9 9仟股，雖黃秋永未出脫持股，惟仍應以本案消息公開  1 4

          後1 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1 4 . 8 9 5元計算其擬制犯罪不法所得  1 5

          ，共計1 5 9萬4 9 1 0元，上情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 0 7年度金訴字第  1 6

          3 9號判決黃秋永犯內線交易罪在案，顯見於被告公司股價低迷  1 7

          之際，黃秋永不思保護股東權益力圖使公司振作，反利用其執  1 8

          行職務之機會，於得知重大消息後進行內線交易，忽視股東及  1 9

          投資人之權益，是其行為對被告公司整體經營、組織文化影響  2 0

          重大，已難期待其將克盡職守，發揮董事促進公司治理之功能  2 1

          ，而有解任之必要。為此，爰依投保法第1 0條之1第1項規定，  2 2

          提起本件解任訴訟，請求解任黃秋永於被告公司之董事職務等  2 3

          語。並聲明：解任黃秋永擔任被告公司董事之職務。  2 4

        二被告共同答辯則以：被告公司之近2屆董事任期分別為1 0 3年6  2 5

          月1 1日起至1 0 6年6月1 0日止；1 0 6年6月1 3日起至1 0 9年6月1 2日  2 6

          止，而黃秋永於1 0 3年6月1 1日經選為被告公司董事，依法與被  2 7

          告公司成立一委任關係，嗣其於1 0 6年6月1 3日再次獲選為被告  2 8

          公司董事，則此屆次新成立之委任關係，即與前一屆次無涉，  2 9

          原告主張黃秋永有因違反證券法內線交易規定而不適任被告公  3 0

          司董事職務之情事，乃發生於前一屆次，然被告黃秋永與公司  3 1

２



          間之當次委任關係即於1 0 6年6月1 0日因屆滿而終止，故原告得  0 1

          訴請法院裁判解任之董事，應限於當屆次仍於任職期間之董事  0 2

          ，易言之，原告就已消滅之法律關係，並無訴之利益。蓋依公  0 3

          司法第2 0 0條規定之修法沿革，均著重在降低小股東行使權利  0 4

          之門檻，對於「董事執行業務，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  0 5

          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，股東會未為決議將其解任」及「於股  0 6

          東會後3 0日內」之要件，則從未有所修正，且並無明文規定允  0 7

          許股東會或少數股東得以董事前一屆次任期中之重大不法行為  0 8

          ，做為解任同一董事現任屆次任期職務之理由，再者，董事與  0 9

          公司間乃適用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，雙方就委任關係所生之權  1 0

          利義務，當以該屆次委任關係存續中為要，倘使可跨屆次解任  1 1

          董事，將徒生法律爭議，亦影響董事任期之安定性及公司與第  1 2

          三人之交易安全，是公司法第2 0 0條所規範者應指董事之「現  1 3

          任期間」，方有解任同一董事所餘任期之必要，原告依投保法  1 4

          第1 0條之1訴請裁判解任董事時亦須如此為之，方與公司法第  1 5

          2 0 0條文義、體系解釋相符合，否則無異與無限期禁止遭解任  1 6

          之董事再重新當選之效果相同。另投保法第1 0條之1第1項所指  1 7

          之「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」屬不確定法律概念，應由原告具體  1 8

          舉證，非謂有違反證交法規定者，即屬重大違反法令而應受裁  1 9

          判解任，此部分原告仍未舉證以實其說。況黃秋永尚無主觀犯  2 0

          意，單純係基於支持被告公司而於經濟狀況允許下買進公司股  2 1

          份，未有將持股再予賣出以賺取價差之意圖，且其於1 0 4年1 2  2 2

          月間即指示秘書代其分批下單買進，僅因不諳法律而未考量重  2 3

          大消息公開後交易時間之限制致誤觸刑責，而黃秋永就此內線  2 4

          交易之不法行為於刑事偵審中均坦承不諱，經判處緩刑宣告，  2 5

          並將犯罪所得如數繳交，足證黃秋永非有重大違反法令或重大  2 6

          損害公司之情事等語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  2 7

       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及爭點：  2 8

        (一)不爭執事實：  2 9

        1 .被告黃秋永因涉犯內線交易罪嫌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 3 0

          檢察官以1 0 6年度偵字第2 4 8 6 1號起訴，嗣本院刑事庭以1 0 7年  3 1

３



          度金訴字第3 9號判決被告黃秋永犯證券交易法第1 7 1條第1項第  0 1

          1款之內線交易罪，並判有期徒刑1年6個月，緩刑2年。已繳交  0 2

          國庫之犯罪所得新臺幣（下同）1 5 9 , 4 9 1 0元沒收。嗣原告請求  0 3

          檢察官上訴，現由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庭以1 0 8年度金上訴字第8  0 4

          號審理，並已於1 0 8年4月3 0日宣判。本院1 0 7年度金訴字第3 9  0 5

          號及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庭以1 0 8年度金上訴字第8號判決要旨如  0 6

          附件一所示。  0 7

        2 .被告黃秋永於1 0 3年6月1 1日經選為被告公司董事、嗣於1 0 6年6  0 8

          月1 3日再次獲選為被告公司董事，其前後擔任被告公司2屆董  0 9

          事任期分別為1 0 3年6月1 1日起至1 0 6年6月1 0日止（並依公司法  1 0

          第1 9 5條第1項規定延長2日）；1 0 6年6月1 3日起至1 0 9年6月1 2  1 1

          日止。其並為被告公司董事長，綜理被告公司之營運業務決策  1 2

          。  1 3

        3 .被告公司相關買回公司庫藏股列入會議預定討論事項及發佈重  1 4

          大消息之時序經過，如附件二所示。被告公司係於1 0 5年1月1 4  1 5

          日1 0時，召開董事會決議通過買回公司股份，旋於同（1 4）日  1 6

          1 5時1 6分於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：「被告公司  1 7

          董事會決議通過，將自1 0 5年1月1 5日至同年3月1 4日間買回被  1 8

          告公司股份，目的為轉讓股份予員工，預計買回數量為1 ,  5 0 0  1 9

          萬股，占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比率4 . 3 9 %，買回區間價格為  2 0

          每股1 2至1 8元，買回股份之總金額上限為2億7 , 0 0 0萬元」之重  2 1

          大訊息。被告黃秋永指示被告公司行政秘書即訴外人許玲瑜為  2 2

          其分批購買被告公司股票，並於該法定之禁止內線交易期間，  2 3

          由許玲瑜使用許玲瑜本人及不知情之許良宇（許玲瑜之配偶）  2 4

          、黃淑娥（黃秋永之堂妹）、黃清玉（黃秋永之胞姊）、余惠  2 5

          珠等人所提供證券公司帳戶，委託各證券公司不知情營業員，  2 6

          買入合計1 , 1 9 9仟股被告公司之股份。  2 7

        4 .系爭刑事案件之民事損害賠償責任，證券市場投資人前將訴訟  2 8

          實施權授予原告，由原告統一對被告黃秋永及訴外人黃彥翔求  2 9

          償4 1 6 , 6 2 5元，雙方於1 0 8年4月3日已經達成和解。  3 0

        (二)本件爭點：  3 1

４



        1 .投保法第1 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之解任事由是否受任期之限  0 1

          制？原告以被告黃秋永於之前任期內所發生之事由解除被告黃  0 2

          秋永自1 0 6年6月1 3日至1 0 9年6月1 2日新任期之董事職務，有無  0 3

          理由？  0 4

        2 .原告以其為依投保法設立之保護機構，依同法第1 0條之1第1項  0 5

          規定，提起本件請求解任黃秋永於被告公司之董事職務訴訟，  0 6

          有無理由？亦即，被告黃秋永是否有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而構  0 7

          成投保法第1 0條之1第1項第2款解任董事事由？  0 8

        四本院之判斷：  0 9

        (一)投保法第1 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之解任事由是否受任期之限  1 0

          制？原告以被告黃秋永於之前任期內所發生之事由解除被告黃  1 1

          秋永自1 0 6年6月1 3日至1 0 9年6月1 2日新任期之董事職務，有無  1 2

          理由？  1 3

        1 .按投保法第1 0條第1項業務，發現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董事或監  1 4

          察人執行業務，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  1 5

          大事項，得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，不受公司  1 6

          法第2 0 0條及第2 2 7條準用第2 0 0條之限制。投保法第1 0條之1第  1 7

          1項第2款定有明文。該條款所定之形成訴權雖因兼具實體法性  1 8

          質，而有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。惟其立法理由明載係為  1 9

          加強公司治理機制，維護股東權益，就具公益色彩之保護機構  2 0

          辦理同法第1 0條第1項業務，發現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  2 1

          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，得不受公司法相關規定限制，而有  2 2

          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，俾得充分督促公司管理階層善盡忠實義  2 3

          務，以達保護證券投資人權益之目的、發揮保護機構之職能。  2 4

          足見該條款規定具有公益色彩，於解釋該條款意涵時，理應一  2 5

          併斟酌前開立法目的，以符立法意旨。復衡以上市櫃公司資本  2 6

          龐大，其經營狀況之良窳，攸關眾多投資人利益及產業社會總  2 7

          體經濟之發展，自有加強監督之必要。而公司董事或監察人除  2 8

          可能違反忠實義務造成公司重大損害外，亦可能有公司董事或  2 9

          監察人為圖公司私利違反法令致公益受有重大損害之情形發生  3 0

          。倘公司股東會因受大股東把持，或因囿於公司私利而無法發  3 1

５



          揮功能，自應藉由保護機構行使裁判解任形成訴權，以確保股  0 1

          東權益及社會整體經濟利益，益徵投保法第1 0條之1第1項第2  0 2

          款規定具有公益性質。而該條款規定保護機構行使該形成訴權  0 3

          時並不受公司法第2 0 0條之限制，且係於「發現」上市或上櫃  0 4

          公司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行為或違反法令或  0 5

          章程之重大事項時得行使之。我國雖未如英美等國採行由法院  0 6

          宣告董事於一定期間失格之制度，惟投保法第1 0條之1第1項第  0 7

          2款規定既兼具維護股東權益及社會公益之保護，其裁判解任  0 8

          ，應以董事或監察人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事項  0 9

          ，在客觀上已足使人認該董事或監察人繼續擔任其職務，將使  1 0

          股東權益或社會公益受有重大損害，而不適任其職務，即足當  1 1

          之。參以該條款係規定保護機構發現有前開行為時得行使裁判  1 2

          解任之形成訴權，發現時點與行為時點本或有時間差異，則裁  1 3

          判解任事由自不以發生於起訴時之當次任期內為限。否則若該  1 4

          行為發生於任期即將屆滿之際，或於該次任期屆滿後始經保護  1 5

          機構發現，或行為人發現後即辭去董事或監察人職務，再經重  1 6

          行選任時，保護機構均不得依投保法第1 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  1 7

          定請求法院裁判解任，將致股東權益或社會公益無從依該條款  1 8

          規定獲得保護，而使該規定形同具文，此當非立法本意（最高  1 9

          法院1 0 6年度台上字第1 7 7號判決意旨可參）。此因參諸投保法  2 0

          第1 0條之1第1項第2款裁判解任修法之立法意旨，無非使股東  2 1

          權益或社會公益得依該條款規定而獲得有效保護，若未曾以同  2 2

          一事主張聲請解任公司董事時，不妨解為發揮保護機構之職能  2 3

          ，基於公益目的，既已因符合投保法第1 0條之1第1項規定，且  2 4

          在客觀上已足使人認若由該董事繼續擔任其現職務，將使股東  2 5

          權益或社會公益受重大損害，而不適任，即應認為已符合投保  2 6

          法之前揭規定情形。則被告徒以原告將被告於之前任期內所發  2 7

          生之事由，起訴請求解除被告黃秋永本（新）任期之董事職務  2 8

          為無理由等語置辯，依法即無可據。  2 9

        2 .又投保法第1 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，係以公司及董事為被告  3 0

          ，提起解任董事職務之訴訟，其目的在消滅公司與董事間之委  3 1

６



          任關係，性質上屬於形成之訴；縱然法院為原告勝訴之判決確  0 1

          定時，僅發生使公司與董事間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現存之  0 2

          委任關係歸於消滅之效力，並不及於言詞辯論終結後，因重行  0 3

          被選任為董事，就次任期與公司間所生之委任關係。原告以若  0 4

          採裁判解任事由自不以發生於起訴時之當次任期內為限之解釋  0 5

          ，將發生禁止再被選任為董事效果或等同宣告其永遠不得再行  0 6

          擔任董事等語，顯然誤解投保法第1 0條之1第1項第2款形成權  0 7

          應於經法院准許行使即發生解任之法律效果，即形成權即歸消  0 8

          滅，倘經法院判決准許解任董事職務，即無從再就同一法定解  0 9

          任事由，再度訴請解任新任期之董事，當無被告所指原告日後  1 0

          仍可再以同一事由訴請解任造成無限期禁止擔任董事之疑慮，  1 1

          故難認有目的性限縮解釋必要。  1 2

        (二)原告以其為依投保法設立之保護機構，依同法第1 0條之1第1項  1 3

          規定，提起本件請求解任黃秋永於被告公司之董事職務訴訟，  1 4

          有無理由？亦即，被告黃秋永是否有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而構  1 5

          成投保法第1 0條之1第1項第2款解任董事事由？  1 6

        1 .按投保法第1 0條之1有「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」或「違反法令  1 7

          或章程之重大事項」法定解任事由，二者擇一符合為已足，並  1 8

          不以同時具備為必要，此觀之法條用語明定為「或」字即明。  1 9

          又投保法第1 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之立法目的，在於加強公  2 0

          司治理機制、確保董事善盡忠實執行業務義務，以保護證券投  2 1

          資人與維護公司股東權益，則法院在判斷該名董事損害公司之  2 2

          行為是否已達「重大」程度，或其違反法令或章程之事項有無  2 3

          「重大」之情事時，自應顧及證券投資人及公司股東之權益，  2 4

          並參酌其不法行為之態樣、侵害利益之性質、行為之次數、故  2 5

          意或過失等因素，藉以檢視該名董事是否已不具繼續擔任上市  2 6

          公司董事職務之資格，而應將其董事職務予以解任。  2 7

        2 .查被告所違反者，係證交法第1 5 7條之1禁止內線交易之罪，依  2 8

          同法第1 7 1條第1項第1款，為法定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  2 9

          ，難認非屬重大不法行為。徵以，證券交易法第1 5 7條之1關於  3 0

          禁止內線交易規定，旨在資訊公開原則下，為使買賣雙方平等  3 1

７



          取得資訊，維護證券市場之交易公平，避免證券交易市場有不  0 1

          公平疑慮，終將趨於崩解。故公司內部人於知悉公司之內部消  0 2

          息後，若於未公開該內部消息前，即在證券市場與不知該消息  0 3

          之一般投資人為對等交易，不論動機為何，該行為本身均足以  0 4

          已破壞證券市場交易制度之公平性，並且足以影響一般投資人  0 5

          對證券市場之公正性、健全性之信賴，進而影響證券金融交易  0 6

          市場之存在。而依證券交易法第2 5條、2 6條等規定，董事持股  0 7

          成數要求與持股申報公開義務，亦足證董、監事之持股及內線  0 8

          交易禁止，亦屬公司經營管理之重要事項。  0 9

        3 .被告黃秋永雖然辯稱：其利用借用他人帳戶為個人買入股票之  1 0

          行為，並非其執行業務行為，故非投保法第1 0條之1規範範疇  1 1

          等語。但其身為被告公司董事，掌握公司決策及營運方向，其  1 2

          已然利用其職務上之權限與機會，獲悉被告公司尚未發佈之重  1 3

          大消息，於被告公司股東及證券市場投資人均不能知情之前，  1 4

          即仍先行、持續買入被告公司之股票，實質上經過計算仍獲取  1 5

          相當利益，雖迄未賣出股票，然其將原本應屬於被告公司全體  1 6

          股東之重大消息，供作個人可得獲取價差之私利益使用，而同  1 7

          意並指揮他人代其從事資訊不對等之交易，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 1 8

          1 5 7條之1關於禁止內線交易規定，顯與投保法第1 0條之1規定  1 9

          係為加強公司治理機制、督促公司管理階層善盡忠實義務，以  2 0

          保護證券投資人權益與維護公司股東權益之立法目的相違背，  2 1

          應屬投保法第1 0條之1第1項所定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至明。  2 2

        4 .至於，被告購入被告公司股票後雖從未售出，並無實際獲利，  2 3

          亦無任何相對人實際受損，其行為可責性較利用內線消息獲取  2 4

          暴利者為低，犯後猶主動繳回擬制犯罪所得，固屬原告亦不爭  2 5

          之事實，但由於內線交易之可非難性，並不在於該內部人是否  2 6

          利用該內線消息進行交易而獲取利益或避免損害，而是根本性  2 7

          地會腐蝕我國證券市場之正常運作機制，影響正當投資人之投  2 8

          資決定甚或進入證券市場之意願，故各國莫不超脫理論爭議，  2 9

          而以法律明定禁止內線交易，被告黃秋永實已利用職務之便及  3 0

          資訊上不平等優勢，於被告公司股東及證券市場投資人均不知  3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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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悉上開重大消息前，將該應屬於被告公司全體股東及全體證券  0 1

          市場投資人之重大消息供為己用而先於其他人買入被告公司股  0 2

          票，實質上亦獲取利益，不論究否因平日習慣購股行為導致，  0 3

          或有無其他動機使然，其既身為被告公司重要之經營者，未能  0 4

          優先考量公司之利益、證券市場之公益需求，以私己之便利，  0 5

          所為已損害被告公司及全體證券市場投資人之權益，顯已違反  0 6

          其擔任公司董事應盡忠實義務，且破壞證券交易市場秩序之公  0 7

          平性，自不得以其始終未賣出股票而尚無實際獲利，即謂其所  0 8

          為不法行為尚未造成損害。況且，依公司法第1 9 2條第6項準用  0 9

          同法第3 0條第2款規定，曾犯詐欺、背信、侵占等法定刑5年以  1 0

          下有期徒刑之罪，受有期徒刑1年以上宣告，服刑期滿未逾2年  1 1

          者，不得擔任董事，其已充任者，當然解任之規定更為嚴格，  1 2

          而被告所違反之證券交易法第1 5 7條之1、同法第1 7 1條第1項第  1 3

          1款規定，為法定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，依立法者價值  1 4

          判斷，其違法行為之非難性，應屬更為重大，實在難認非屬不  1 5

          適任董事之重大事項。至於被告黃秋永事後於系爭刑事案件繳  1 6

          回其犯罪所得之犯後態度、對原告另行統一對被告求償部分已  1 7

          達成和解，盡力彌補，固值堪嘉許，信其受此事件之教訓日後  1 8

          倘再經營當更謹慎，然此等情節，仍無礙於前述犯罪行為本質  1 9

          重大之情事。  2 0

        4 .準此，被告抗辯：其所為故違反證券交易法但非投保法規定之  2 1

          職務行為、或所違反之內線交易之行為非屬投保法規定之違反  2 2

          法令之重大事項，不構成解任董事之事由等語，依前所述，均  2 3

          非可採。  2 4

        五綜上所述，被告黃秋永於擔任被告公司董事期間，有違反證券  2 5

          交易法第1 5 7條之1第1項第1款內線交易罪之不法行為，既經系  2 6

          爭刑事判決確定，屬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等情，洵屬有據。從  2 7

          而，原告依投保法第1 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，訴請解任其擔  2 8

          任被告公司之董事職務，即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  2 9

       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本  3 0

          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自無逐一詳予論駁  3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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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必要。  0 1

        七結論：原告之訴，為有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7 8條、第8 5條第  0 2

          1項，判決如主文。  0 3

    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 0 8     年    5     月    2 9     日  0 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七庭  法  官  徐千惠  0 5

       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 0 6

        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 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  0 7

       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  0 8

    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 0 8     年    5     月    2 9     日  0 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林妙穗  1 0

          1 1

          1 2

        附件一： 系爭刑事案件之判決要旨（二審確定）  1 3
           1 4
         犯罪 黃秋永為被告公司之董事長，經與財務長商議後，決定提案送請  1 5
         事實 董事會決議買回公司庫藏股，其為證券交易法第1 5 7  條之1  第1    1 6
             項第1  款之內部人，其公司財務經理復依指示將買回庫藏股之議  1 7
             案列入被告公司1 0 5  年度第1  次董事會議案及寄送開會通知予董  1 8
             事，而此屬證券交易法第1 5 7  條之1  所指涉及公司財務、業務，  1 9
             且對其股票價格、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，該買回庫  2 0
             藏股之消息導致被告公司股價明顯波動，確屬重大消息，另黃秋  2 1
             永於1 0 5  年1  月6  日決定買回公司股份並列為被告公司1 0 5  年度  2 2
             第一次董事會議案時，此重大消息即已具體明確，並於1 0 5  年1    2 3
             月1 4日1 5時1 6分對外公開，黃秋永明知在上開消息明確後未公開  2 4
             或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後1 8小時內，不得對被告公司之股票自  2 5
             行或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，於1 0 4  年1 2月間指示不知情之毅嘉  2 6
             公司行政秘書許玲瑜為其個人分批、陸續購買被告公司股票合計  2 7
             達1 , 5 0 0  仟股，許玲瑜則於每間隔2  、3  日就買進張數等向黃秋  2 8
             永說明，是黃秋永就其決定由被告公司買回公司庫藏股，該等重  2 9
             大消息明確、對外公開暨本案禁止內線交易期間，許玲瑜仍持續  3 0
             為其個人購入被告公司股票等節知之甚詳，卻未恪守禁止內線交  3 1
             易原則，於上開禁止內線交易期間，以許玲瑜及不知情之他人證  3 2
             券帳戶，先後買進被告公司股票，惟其未將股票出脫，故以本案  3 3
             消息公開後1 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1 4 . 8 9 5元計算，擬制獲利之  3 4
           3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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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（續上頁）  0 1
           0 2
             犯罪不法所得共計1 , 5 9 4 , 9 1 0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3
           0 4
         法院 公司內部人於知悉公司之內部消息後，若於未公開該內部消息前  0 5
         認定 ，即在證券市場與不知該消息之一般投資人為對等交易，該行為  0 6
             本身已破壞證券市場交易制度之公平性，足以影響一般投資人對  0 7
             證券市場之公正性、健全性之信賴，而應予非難。是此內線交易  0 8
             之禁止，僅須內部人具備「獲悉（按修正後為『實際知悉』）發  0 9
             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」及「在該消息未公開  1 0
             前，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，買入或賣  1 1
             出」此二形式要件即足當之，並未規定行為人主觀目的之要件。  1 2
             故內部人於知悉消息後，並買賣股票，是否有藉該交易獲利或避  1 3
             免損失之主觀意圖，應不影響其犯罪之成立；且該內部人是否因  1 4
             該內線交易而獲利益，亦無足問，即本罪之性質，應解為即成犯  1 5
             （或行為犯、舉動犯），而非結果犯。故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基於  1 6
             「圖利」或「避免損失」等，洵非規範重點，均不應該列為證券  1 7
             交易法第1 5 7  條之1  第1  項內線交易罪之成立要件。而被告黃秋  1 8
             永身為上市公司被告公司之董事長，任職多年，對於上揭內線交  1 9
             易禁止規範，不容諉為不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0
           2 1
         所犯 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 5 7  條之1  第1  項規定，而依第1 7 1  第1  項第  2 2
         法條 1  款之內線交易罪處罰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3
           2 4
         科刑 一審：1 0 7年度金訴字第3 9號判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6
             有期徒刑1年6個月。緩刑2年。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1 , 5 9 4 , 9 1 0  2 7
             元沒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8
               2 9
             二審：1 0 8年度金上訴字第8號判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1
             有期徒刑1年6月。緩刑2年，並應於判決確定日起陸個月內向公   3 2
             庫支付新臺幣3 0萬元。扣案之犯罪所得1 , 5 9 4 , 9 1 0元，除應發還   3 3
             被害人、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，沒收之。            3 4
           3 5

          3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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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附件二  0 1
           0 2
         日期（民國）                   事實經過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3
           0 4
         1 0 5  年1  月6  日 被告公司董事長黃秋永依據當時被告公司之股價淨值  0 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比與市場狀況，電詢財務長張送來買回庫藏股之可行  0 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，後由張送來核閱財務報表並請財務部經理黃彥翔  0 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計算可買回額度後回報黃秋永，並由黃秋永決定買回  0 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庫藏股並將該議案列入1 0 5年度第1次董事會議案中。  0 9
           1 0
         1 0 5  年1  月6  日 被告公司財務長張送來指示財務部經理黃彥翔將買回  1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庫藏股一案列入董事會議案討論事項，其後由黃彥翔  1 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交代財務部人員尉芸婷進行作業並寄發董事會開會通  1 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知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4
           1 5
         1 0 5  年1  月1 3日 被告公司財務長張送來指示財務部經理黃彥翔為承辦  1 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窗口，聯繫兆豐證券副總經理江怡憬協助計算可買回  1 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股份的價格區間與數量，當日並由江怡憬指示部門經  1 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黃啟峰進行評估後，由江怡憬以電子郵件寄送「庫  1 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藏股意見初稿報告」予被告公司財務長張送來。      2 0
           2 1
         1 0 5  年1  月1 4日 被告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買回庫藏股一案，並決議買  2 2
         （1 0時）      回庫藏股之張數及價格區間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2 3
           2 4
         1 0 5  年1  月1 4日 經被告公司財務部經理黃彥翔以電話回報予兆豐證券  2 5
         （1 3時3 0分後） 相關承辦人員關於被告公司董事會決議買回之張數及  2 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價格區間等相關資訊後，由兆豐證券經理黃啟峰撰寫  2 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式之「買回股票價格合理性評估意見書」，經兆豐  2 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證券江怡憬副總經理覆核後出具予被告公司。        2 9
           3 0
         1 0 5  年1  月1 4日 依據董事會決議發佈重大訊息。                    3 1
         （1 5時1 6分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2
           3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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